
附件 2 

 

促卵泡生成素检测试剂注册技术审指导原

则 

 

本指导原则旨在指导注册申请人对促卵泡生成素检测

试剂注册申报资料的准备及撰写，同时也为技术审评部门对

注册申报资料的技术审评提供参考。 

本指导原则是对促卵泡生成素检测试剂的一般要求，申

请人应依据产品的具体特性确定其中内容是否适用，若不适

用，需具体阐述理由及相应的科学依据，并依据产品的具体

特性对注册申报资料的内容进行充实和细化。 

本指导原则是供申请人和审查人员使用的指导文件，不

涉及注册审批等行政事项，亦不作为法规强制执行，如有能

够满足法规要求的其他方法，也可以采用，但应提供详细的

研究资料和验证资料。应在遵循相关法规的前提下使用本指

导原则。 

本指导原则是在现行法规、标准体系及当前认知水平下

制定的，随着法规、标准体系的不断完善和科学技术的不断

发展，本指导原则相关内容也将适时进行调整。 

一、适用范围 

促卵泡生成素检测试剂用于体外定量检测人血清、血浆、

全血或其他体液样本中促卵泡生成素（Follicle-stimulating 

hormone，FSH）的含量。本指导原则适用于以酶标记、（电）

化学发光标记、（时间分辨）荧光标记等标记方法为捕获抗体，

以微孔板、管、磁颗粒、微珠和塑料珠等为载体包被抗体，



定量检测 FSH 的免疫分析试剂，不适用于以胶体金标记的

FSH 定量检测试纸条、用放射性同位素标记的各类放射免疫

或免疫放射检测试剂。根据《体外诊断试剂注册管理办法》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5 号）和《食品药品监管

总局关于印发体外诊断试剂分类子目录的通知》（食药监械

管〔2013〕242 号），促卵泡生成素检测试剂应按照第二类医

疗器械管理，分类代号为 6840。 

二、注册申报资料要求 

（一）综述资料 

促卵泡生成素是由垂体前叶嗜碱性细胞合成和分泌的

一种糖蛋白类促性腺激素，可通过血液循环进入血液和尿液。

像其它糖蛋白如促黄体生成素（LH）、促甲状腺激素（TSH）

和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一样，FSH 由两个以非共价

键结合的亚单位 α 和 β 亚基组成，分子量为 24 000～35 000，

α-亚单位与 LH、TSH 和 HCG 结构相似，为垂体前叶激素所

共有，β-亚单位是 FSH 所特异的，因此，这些激素的生物学

和免疫学特性的区别取决于其独特的 β 亚基。对于男性，其

功能是促进睾丸曲细精管的成熟和精子的生成。对于女性，

则可促进卵泡发育和成熟，促进颗粒细胞增殖，引起卵泡液

分泌，并与 LH 协同调节和促使发育成熟的卵泡分泌雌激素

和排卵，参与正常月经的形成。 

FSH 的增高多见于原发性睾丸衰竭、睾丸精原细胞瘤、

先天性睾丸发育不全、先天性卵巢发育不全、原发性闭经、

原发性性腺功能低下、更年期综合征；其降低常见于席汉综

合征及长期服用性激素等。 

综述资料主要包括产品预期用途、产品描述、有关生物



安全性的说明、产品主要研究结果的总结和评价以及同类产

品上市情况介绍等内容，其中同类产品上市情况介绍部分应

着重从方法学、检出限、线性范围、准确度、参考区间及临

床适用范围等方面写明拟申报产品与目前市场上已获批准

的同类产品之间的主要区别。综述资料作为注册申报资料的

重要组分之一，其内容应符合《体外诊断试剂注册管理办法》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5 号）和《关于公布体外

诊断试剂注册申报资料要求和批准证明文件格式的公告》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公告 2014 年第 44 号）的相关

要求。 

（二）主要原材料研究资料（如需提供） 

应提供主要原材料如抗体、标记物、固相载体、校准品、

质控品（如适用）等的选择、制备及其质量标准等的研究资

料。主要原材料的研究资料具体要求如下： 

1.抗体的选择及质量标准 

明确抗体的来源，如为单克隆抗体应明确细胞株、克隆

号等内容。提供抗体灵敏度、特异性、纯度、效价等基本性

能的验证资料。 

抗体如为自行生产，提供抗体的详细生产及鉴定过程。 

2.校准品（如适用）和质控品（如适用）的原料选择、制

备、定值过程及试验资料。 

3.申请人应根据 GB/T 21415-2008/ISO 17511:2003《体外

诊断医疗器械生物样品中量的测量 校准品和控制物质赋值

的计量学溯源性》提供所用校准品的来源、明确校准品的质

量标准、赋值过程和相应指标以及不确定度等内容，并提供

校准品的溯源性文件（如适用）。 



（三）主要生产工艺及反应体系的研究资料（如需要提

供） 

应包括以下内容（以下内容可根据具体的方法学特点进

行编写）： 

1.主要生产工艺介绍，可以流程图方式表示，并标明关

键工艺质控步骤，简要说明主要生产工艺的确定依据。 

2.产品反应原理介绍。 

3.抗体包被工艺研究：申请人应考虑如包被抗体浓度、

包被缓冲液、表面活性剂等种类及添加量（如适用）、包被时

间、干燥温度及时间（如适用）等工艺参数对产品性能的影

响，通过试验确定上述指标的最佳组合。 

4.抗体标记工艺研究：申请人应考虑标记抗体的浓度、

标记比例等内容。 

5.反应条件确定：申请人应考虑反应模式、反应时间、反

应温度、洗涤次数（如适用）等条件对产品性能的影响，通

过试验确定上述条件的最佳组合。 

6.不同适用机型的反应条件如果有差异应分别详述。 

7.体系中样本及试剂的加样方式及添加量确定：申请人

应考虑样本加样方式、加样量以及试剂添加顺序、添加量对

产品检测结果的影响，通过实验确定最佳的样本及试剂的添

加方式和添加量。如样本需采取稀释或其他必要的方法进行

处理后方可用于最终检测，申请人还应对可用于样本稀释的

基质或处理方法进行研究，通过试验确定样本稀释基质或处

理方法。确定反应所需其他试剂用量（标准品、标记物、底

物等）的研究资料。 

8.固相载体、信号放大系统、显色（发光）系统、酶作用



底物等的介绍及研究资料。 

（四）分析性能评估资料 

申请人应提交在产品研制或成品验证阶段对试剂进行

的所有性能验证的研究资料，对于每项分析性能的评价都应

包括具体研究方法、可接受标准、试验数据、统计分析等详

细资料。有关分析性能验证的背景信息也应在申报资料中有

所体现，包括实验地点、适用仪器、试剂规格、批号、临床

样本来源等。建议选择不少于 3 批产品对以下分析性能进行

研究，性能评估时最好将试剂和所选用的校准品、质控品作

为一个整体进行评价，评估整个系统的性能是否符合要求。

具体研究方法建议参照国内外有关体外诊断产品性能评估

的文件进行。 

性能评估应至少包括检出限、准确度、特异性、线性、

精密度等。 

对于本试剂，建议着重对以下分析性能进行研究： 

1.检出限 

生产企业应提供促卵泡生成素试剂的空白限、检出限及

参考区间等相关信息，根据生产企业提供信息，对 5 份浓度

近似 LOD 的低值样本进行检测，每份样本检测 5 次，对检

测结果按照大小进行排序，符合如下条件，即可认为生产企

业提供的空白限和检出限的设置基本合理： 

    1.1 低于生产企业提供的空白限数值的检测结果的数量

应小于或等于 3 个； 

1.2 无高于生产企业提供的参考区间下限的检测结果的

数值。 

2.准确度 



对测量准确度的评价依次包括：与国家标准品（和/或国

际标准品）的相对偏差、方法学比对、回收试验等方法，申

请人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以下方法的一项或几项进行研究。 

准确度可选择如下试验方法之一： 

2.1 将促卵泡生成素国家（或国际）标准品配制成试剂盒

线性范围内高、低浓度的准确度样品（至少 2 个）进行检测，

每个样品测试 3 次，根据公式（1）计算相对偏差。如果 3 次

结果都符合规定，即判为合格；如果大于等于 2 次的结果不

符合，即判为不合格；如果有 1 次结果不符合规定，则应重

新连续测试 20 次，分别计算相对偏差，如果大于等于 19 次

测试的结果符合规定，即判为合格； 

 

……………….........……（1） 

 

式中： 

B —相对偏差； 

Xi—样本的实测浓度均值； 

T —样本的靶值。 

2.2 方法学比对 

采用参考方法或国内/国际普遍认为质量较好的已上市

同类试剂作为比对方法，与拟申报试剂同时检测一批临床样

品（至少 40 例样本），从测定结果间的差异了解拟申报试剂

与参比方法间的偏倚。 

用线性回归方法对两组结果进行线性拟合，得到线性回

归方程的相关系数（r）和斜率。计算各个样本的待测试剂（盒）

测定值与对照系统测定值的绝对偏差或相对偏差。 



在实施方法学比对前，应分别对拟申报试剂和比对试剂

进行初步评估，只有在确认两者都分别符合各自相关的质量

标准后方可进行方法学比对。方法学比对时应注意质量控制、

样本类型、浓度分布范围并对结果进行合理的统计学分析。 

2.3 将已知浓度的促卵泡生成素样本（A）加入到正常人

血清或其他等效基质（B）中，所加入促卵泡生成素样本与正

常人血清 B 之间的体积比例为 1:9，根据公式（2）计算结果

应符合要求。 

                            …………………（2） 

 

 

式中： 

R--回收率； 

V--加入 A 样本的体积； 

V0--血清样品 B 的体积； 

C--血清样品加入 A 样本后的检测浓度； 

C0--血清样品 B 的检测浓度； 

Cs—A 样本的浓度。 

回收试验应注意在保证总浓度在方法分析测量范围内，

尽量使加入已知浓度的促卵泡生成素样本（A）后样本中的

被测物浓度接近医学决定水平； 

3.线性范围 

建立试剂线性范围所用的样本基质应与临床实验样本

相似，但不可采用含有对测定方法具有明确干扰作用物质的

样本。理想的样本为分析物浓度接近预期测定上限的人血清

（或其他等效基质），且应充分考虑多倍稀释对样本基质的



影响。建立一种定量测定方法的线性范围时，需在预期测定

范围内选择 7～11 个浓度水平。例如，将预期测定范围加宽

至 130%，在此范围内选择更多的浓度水平，然后依据实验结

果逐渐减少数据点直至表现出线性关系，可发现最宽的线性

范围。验证线性范围时可选择 5～7 个浓度水平。所选用的浓

度水平应可覆盖整个预期测定范围并包括与临床有关的重

要评价浓度，如最小测定浓度或线性范围的最低限、不同的

医学决定水平、最大测定浓度或线性范围的高限等。 

4.精密度 

对测量精密度的评估至少应包括 2 个浓度水平的质控品，

建议质控品采用人源样本或与人源样本基质接近的样本进

行试验，质控品浓度都应在试剂的测量范围内，包括具有临

床代表意义的低浓度值和高浓度值。 

一般包括批内精密度、批间精密度的评价。 

4.1 批内精密度：在试剂的剂量-反应曲线范围内，设置

2～3 个不同浓度的质控品，用同一批号试剂，对不同浓度的

质控品分别重复测定 10 次，计算测定结果的平均值（ ）和

标准差（s），根据公式（3）得出变异系数（CV）。 

CV=s/ ×100%……………………（3） 

4.2 批间精密度：在 3 个不同批次试剂之间， 在试剂的

剂量-反应曲线范围内，设置 2～3 个不同浓度的质控品，对

不同浓度的质控品分别重复测定 10 次，计算 30 次测定结果

的平均值（ ）和标准差（s），根据公式（3）得出变异系数

（CV）。 

    5.分析特异性 

5.1 交叉反应:易产生交叉反应的其他抗原、抗体等的验



证情况，应至少包括促黄体生成素样本（LH）、促甲状腺素

样本（TSH）、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样本（HCG），交叉反应

验证物质的浓度应涵盖人体生理及病理状态下及临床治疗

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最高浓度值。 

5.2 干扰物质 

5.2.1 内源性干扰物样本中常见干扰物质对检测结果的

影响，如甘油三酯、胆红素、血红蛋白、类风湿因子（RF）

及其干扰物质的研究。干扰物浓度的分布应覆盖人体生理及

病理状态下可能出现的物质浓度。 

5.2.2 样本添加剂的干扰 如果试剂（盒）适用样本类型

包括血浆（或全血）样本，应采用各种适用抗凝剂抗凝的血

浆（或全血）样本分别与血清样本进行对比实验研究。方法

为对比线性范围内的同一病人的血清和血浆（或全血）样本，

以验证申报试剂对于血清和血浆（或全血）样本检测结果的

一致性。 

5.2.3 试剂组成成分的干扰（如适用）应考虑防腐剂对检

测结果的干扰，如氟化钠、碘乙酸、盐酸等。 

6.HOOK 效应（如适用） 

目前，促卵泡生成素检测试剂大多采用夹心法的原理检

测样本，考虑到方法学的缺陷，有必要对钩状（HOOK）效

应进行考虑。建议采用高浓度的促卵泡生成素样本进行梯度

稀释后由低浓度至高浓度开始检测，每个梯度的抗原样本重

复 3—5 份，将响应值随浓度升高反而变小时的浓度作为出

现钩状效应时促卵泡生成素抗原的最低浓度，建议产品说明

书上明示出现钩状效应时促卵泡生成素的最低浓度，或浓度

达到一定数值时未发生钩状效应。 



7.校准品和质控品的性能指标（如适用） 

参照 GB/T 21415-2008《体外诊断医疗器械生物样品中

量的测量校准品和控制物质赋值的计量学溯源性》的要求，

提供企业工作校准品及试剂盒配套校准品的来源、赋值过程

以及测量不确定度相关资料，提供质控品赋值及其质控范围

确定的相关资料。同时，应对校准品、质控品的瓶内均匀性、

瓶间均匀性（冻干品适用），以及其赋值结果的准确度进行评

价。如校准品或质控品的基质不同于临床常用样本类型，还

应提交基质效应的相关研究资料。冻干型校准品和质控品还

应检测批内瓶间差。 

性能指标的评价方法并无统一的标准可依，可根据不同

的试剂特征进行，前提是必须保证研究的科学合理性。 

8.其它需注意问题 

8.1 对于适用多个机型的产品，应提供在所有适用型号

仪器上进行的性能验证资料。 

8.2 若产品涉及不同包装规格且不同包装规格间存在性

能差异，则需要提供每个包装规格在不同型号仪器上的评估

资料；如已验证不同包装规格之间不存在性能上的差异，需

要提交包装规格间不存在性能差异的说明。 

8.3 不具有可比性的样本类型（血液、尿液）应分别进行

分析性能评估。对于血浆样本和全血样本，确认最适的抗凝

剂种类或明显干扰检测结果的抗凝剂，并在说明书样本要求

中明确。 

（五）参考区间确定资料 

应提交参考区间建立或验证时所采用样本来源及详细

的试验资料。应明确参考人群的筛选标准，应对性别及女性



卵泡期、排卵期、黄体期、绝经期进行分组研究，例数应符

合统计学要求，女性样本入组时生理周期的确定依据应科学

合理。建议参考国际或国内有关体外诊断产品参考区间确定

的文件。 

（六）稳定性研究资料 

稳定性研究资料主要涉及两部分内容，申报试剂的稳定

性和适用样本的稳定性研究。 

前者主要包括长期稳定性、运输稳定性、开瓶稳定性等

研究，如组分为冻干粉，应有复溶稳定性研究，申请人可根

据实际需要选择合理的稳定性研究方案。稳定性研究资料应

包括研究方法的确定依据、具体的实施方案、详细的研究数

据以及结论。对于实时稳定性研究，应提供至少 3 批样品在

实际储存条件下保存至成品有效期后的研究资料。如产品包

含校准品和质控品，应提供相应稳定性试验研究资料。 

后者主要包括冷藏和冷冻条件下的有效性验证，可以在

合理的温度范围内选择温度点（温度范围），每间隔一定的时

间段即对储存样本进行稳定性验证，从而确认不同类型样本

的保存稳定性。适于冷冻保存的样本还应对冻融次数进行评

价。 

试剂稳定性和样本稳定性两部分内容的研究结果均应

在说明书【储存条件及有效期】和【样本要求】两项中进

行详细说明。 

（七）临床评价资料 

根据《关于公布新修订免于进行临床试验医疗器械目录

的通告》（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通告 2018 年第 94 号），促卵

泡生成素检测试剂可免于进行临床试验，申请人可依照《免



于进行临床试验的体外诊断试剂临床评价资料基本要求（试

行）》开展评价。申请人如无法或不适于按照上述要求对产品

进行临床评价，则应按照《体外诊断试剂临床试验技术指导

原则》的要求开展临床试验。下面仅对临床试验中的基本问

题进行阐述。 

对于进行临床试验的产品，临床试验总体要求及临床试

验资料的内容应符合《体外诊断试剂注册管理办法》、《关于

公布体外诊断试剂注册申报资料要求和批准证明文件格式

的公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公告 2014 年第 44 号）

和《体外诊断试剂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总局通告 2014 年第 16 号）临床研究资料有关的规定。 

以下仅根据促卵泡生成素检测试剂的特点对其临床试

验中应重点关注的内容进行阐述。 

1.临床试验研究方法 

选择境内已批准上市、临床普遍认为质量较好的同类产

品作为参比试剂，采用拟申报产品（以下称考核试剂）与之

进行同步盲法对比试验，证明本品与已上市产品等效或优于

已上市产品。建议企业尽量选择方法学、溯源性、参考区间、

线性范围等相同的同类试剂作为对比试剂。如方法学不同，

则应首选方法学性能较高的对比试剂进行临床试验。 

2.临床试验机构的选择 

2.1 第二类产品申请人应当选定不少于 2 家（含 2 家）

有资质的临床试验机构开展临床试验。 

2.2 临床试验机构应有能力提供临床试验所需的各类样

本，实验操作人员有足够的时间熟悉检测系统的各环节（仪

器、试剂、质控及操作程序等），熟悉评价方案。在整个实验



中，考核试剂和对比试剂都应处于有效的质量控制下，定期

对仪器进行校准，最大限度保证试验数据的准确性及可重复

性。 

3.临床试验方案 

临床试验实施前，研究人员应从流行病学、统计学、临

床医学、检验医学等多方面考虑，设计科学合理的临床研究

方案。各临床试验机构的方案设置应一致，且保证在整个临

床试验过程中遵循预定的方案实施，不可随意改动。整个试

验过程应在临床试验机构的实验室内并由本实验室的技术

人员操作完成，申报单位的技术人员除进行必要的技术指导

外，不得随意干涉实验进程，尤其是数据收集过程。 

试验方案中应确定严格的病例纳入/排除标准，任何已经

入选的病例再被排除出临床研究都应记录在案并明确说明

原因。在试验操作过程中和判定试验结果时应采用盲法及样

本随机分配以保证试验结果的客观性。试验方案中还应明确

两种试剂检测结果不一致的判定依据，以及结果不一致样本

复核的方法。各临床试验机构选用的对比试剂应一致，对比

试剂的适用机型应评估一致性后选用，以便进行合理的统计

学分析。另外，考核试剂的样本类型不应超越对比试剂对样

本类型的检测要求，如果选择了对比试剂适用样本类型以外

的样本，则应进行不同样本类型之间的临床对比验证试验。 

4.研究对象选择 

4.1 对于不具有可比性的样本类型，每种样本类型临床

试验的总样本数至少为 200 例。对于声称同时适用于血清、

血浆、全血样本，且样本类型不超出对比试剂对样本类型的

检测要求，除完成一个样本类型不少于 200 例的临床研究外，



还应进行两两样本类型相关性研究以确认其检测结果是否

完全一致或存在某种相关性（如系数关系），其例数应符合统

计学要求。建议参考《体外诊断试剂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

中增加样本类型的变更要求。 

4.2 应考虑样本量的分布，各临床试验机构样本量和样

本分布应相对均衡。 

4.3 样本浓度应覆盖考核试剂检测范围，尽可能均匀分

布。尽可能使不少于 30%样本的测定值处于参考区间以外，

但在检测范围内。 

4.4 应明确临床样本的采集要求。 

4.4.1 应明确抗凝剂的要求（如适用），对检测结果有明

显干扰作用的样本，如高脂、溶血、黄疸的样本尽量避免使

用。建议在临床试验中选择部分易产生交叉反应的样本，如

早孕、甲减等相关疾病的样本，以从临床角度验证试剂的特

异性。 

4.4.2 试验中，尽可能使用新鲜样本，避免贮存。如无法

避免使用贮存样品时，注明贮存条件及时间，在数据分析时

应考虑其影响。另外需要关注对比试剂说明书中对样本的相

关要求，临床试验用的样本需同时满足考核试剂和对比试剂

的相关要求。 

5.伦理学要求 

临床试验必须符合赫尔辛基宣言的伦理学准则，必须获

得临床试验机构伦理委员会的同意。研究者应考虑临床试验

用样本的获得和试验结果对受试者的风险性，应提交伦理委

员会的审查意见及受试者的知情同意书。对于例外情况，如

客观上不可能获得受试者的知情同意或该临床试验对受试



者几乎没有风险，可经伦理委员会审查和批准后免于受试者

的知情同意。 

6.统计学分析 

对临床试验结果的统计应选择合适的统计方法，对于比

对试验的等效性研究，最常用是对考核试剂和对比试剂两组

检测结果的相关及回归分析，用回归分析验证两种试剂结果

的相关性，以 y=a+bx 和 R2的形式给出回归分析的拟合方程，

其中：y 是考核试剂结果，x 是对比试剂结果，b 是方程斜率，

a 是 y 轴截距，R2 是判定系数，同时应给出 b 的 95%（或

99%）置信区间，定量值结果应无明显统计学差异。 

结合临床试验数据的正/偏态分布情况，建议统计学负责

人选择合理的统计学方法进行分析，统计分析应可以证明两

种方法的检测结果是否存在明显统计学差异。 

7.结果差异样本的验证 

在数据收集过程中，对于两种试剂的检测结果有明显差

异的样本，应采用“金标准”或其他合理的方法进行复核，以

便对临床试验结果进行分析。如无需复核，应详细说明理由。 

8.临床试验总结报告撰写 

根据《关于发布体外诊断试剂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的

通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通告 2014 年第 16 号）

的要求，临床试验报告应该对试验的整体设计及各个关键点

给予清晰、完整的阐述，应该对整个临床试验实施过程、结

果分析、结论等进行条理分明的描述，并应包括必要的基础

数据和统计分析方法。 

9.讨论和结论 

对总体结果进行总结性描述并简要分析试验结果，对本



次临床试验有无特别说明，最后得出临床试验结论。 

（八）产品风险分析资料 

申请人应考虑产品生命周期的各个环节，从预期用途、

可能的使用错误、与安全性有关的特征、已知及可预见的危

害等方面的判定以及对患者风险的估计进行风险分析，应符

合 YY/T 0316-2016 《医疗器械风险管理对医疗器械的应用》

的要求。 

（九）产品技术要求 

产品技术要求应符合《体外诊断试剂注册管理办法》（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局令第 5 号）和《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总局关于发布医疗器械产品技术要求编写指导原则

的通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通告 2014 年第 9 号）

的相关规定。 

1.适用的产品标准 
 

表 1.产品适用的相关标准 

GB/T 191-2008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21415-2008 
《体外诊断医疗器械 生物样品中量的测量 校准

品和控制物质赋值的计量学溯源性》 

YY/T 0316-2016 《医疗器械 风险管理对医疗器械的应用》 

YY/T 0466.1-2016 
《医疗器械 用于医疗器械标签、标记和提供信息

的符号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YY/T 1193-2011 
促卵泡生成激素（FSH）定量测定试剂盒（化学发

光免疫分析法）  

YY/T 1213-2013 促卵泡生成素定量标记免疫分析试剂盒  

YY/T 1304.2-2015 
时间分辨荧光免疫检测系统 第 2 部分：时间分辨

荧光免疫分析定量测定试剂（盒）  



GB/T 33411-2016 酶联免疫分析试剂盒通则  

YY/T 1183-2010 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试剂（盒） 

注：以上标准如有修订，以最新发布版本为准 

 

2.主要性能指标 

作为定量检测试剂，应主要包括以下性能指标：外观、

检出限、准确度、线性、精密度（批内精密度、批间精密度）、

特异性、稳定性等。技术要求应不低于现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的相关要求。 

（十）产品注册检验报告 

根据《体外诊断试剂注册申报资料要求和批准证明文件

格式》的要求，应提供具有相应医疗器械检验资质和承检范

围的医疗器械检验机构出具的产品注册检验报告和产品技

术要求预评价意见。应采用国家标准品进行注册检验。如有

相应的国家法规发布或更新，按其要求执行。 

（十一）产品说明书 

说明书承载了产品预期用途、检验原理、检验方法、检

验结果解释以及注意事项等重要信息，是指导实验室工作人

员正确操作、临床医生针对检验结果给出合理医学解释的重

要依据。因此，产品说明书是体外诊断试剂注册申报最重要

的文件之一。产品说明书的格式应符合《医疗器械说明书和

标签管理规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通告 2014 年第

6 号）、《体外诊断试剂说明书编写指导原则》（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总局通告 2014 年第 17 号）的要求。产品说明书的

所有内容均应与申请人提交的注册申报资料中的相关研究

结果保持一致，如某些内容引用自参考文献，则应以规范格



式对此内容进行标注，并单独列明参考文献的相关信息。 

以下内容仅对促卵泡生成素检测试剂说明书的重点内

容进行详细说明，说明书其他内容应根据《体外诊断试剂说

明书编写指导原则》要求进行编写。 

产品说明书内容原则上应全部用中文进行表述；如含有

国际通用或行业内普遍认可的英文缩写，可用括号在中文后

标明；对于确实无适当中文表述的词语，可使用相应英文或

其缩写。 

1.【产品名称】 

1.1 试剂（盒）名称由三部分组成：被测物名称、用途、

方法或原理。检验的方法或者原理应明确到细分的具体方法

学，如：促卵泡生成素测定试剂（磁微粒化学发光法）。 

2.【包装规格】 

    如不同包装规格有与之特定对应的机型，应同时明确适用

机型 

3.【预期用途】 

3.1 试剂盒用于定量检测人×××样本中的促卵泡生成素。

其中，×××应写明适用的样本类型为血清、血浆全血还是尿

液，上述内容均应有相应的分析性能评估资料和（或）临床

评价资料支持。 

3.2 与预期用途相关的临床适应症背景情况，说明相关

的临床或实验室诊断方法等。 

4.【检验原理】 

应结合产品主要成分详细说明检验原理、方法，必要时

可采用图示方法描述 

5.【主要组成成分】 



5.1 说明试剂盒包含组成、数量、浓度或含量等信息。 

5.2 建议对所包被抗体的相关信息进行简单介绍。 

5.3 对于校准品和质控品（如适用）： 

5.3.1 注明校准品的定值及其溯源性，溯源性资料应写明

溯源的最高级别（应包括标准物质或参考方法的发布单位及

编号）。 

5.3.2 应明确说明质控品的生物学来源、活性及其他特性，

应明确靶值范围（如靶值范围为批特异，可注明批特异，并

附单独的靶值单）。 

5.4 对于多组分试剂应明确说明不同批号试剂盒中各组

分是否可以互换，如可互换，则需提供相应的性能验证资料。 

5.5 对于产品中不包含，但对该试验必需的试剂组分，说

明书中应列出此类试剂的名称、纯度，提供稀释或混合方法

及其他相关信息。 

6.【储存条件及有效期】 

6.1 对试剂的实时稳定性、开瓶稳定性（如适用）、复溶

稳定性（如适用）、冻融次数限制（如适用）等信息作详细介

绍。包括环境温湿度、避光条件等。 

6.2 不同组分保存条件及有效期不同时，应分别说明，产

品总有效期以其中效期最短的为准。 

注：保存条件不应有模糊表述，如“常温”、“室温”。 

6.3 生产日期、使用期限或失效日期 

7.【适用仪器】 

7.1 如适用仪器为通用型的酶标仪则需给出配置波长的

要求。 

7.2 如适用仪器为非通用的仪器则需写明具体适用仪器



的型号，不能泛指某一系列仪器，并且与分析性能评估资料

一致。 

8.【样本要求】重点明确以下内容： 

8.1 明确本产品适用的样本类型，血液样本应当说明对采

血管及抗凝剂的要求，其他样本应说明样本采集、处理及保存

方式。 

8.2 样本采集：采集时间点是否受临床症状、用药情况等

因素的影响，尽量减少由于样本采集或处理不当对实验造成的

影响。 

    8.3 样本处理、运送及保存：明确样本处理方法、样本的

保存条件及期限（短期、长期）等。冷藏/冷冻样本检测前是

否须恢复室温，冻融次数的要求。 

9.【检验方法】详细说明试验操作的各个步骤 

9.1 试验环境：温、湿度条件及样本复温等要求。 

9.2 试剂使用方法、注意事项，试剂开封后注意事项等。 

9.3 待测样本的预处理方法、步骤及注意事项。 

9.4 明确样本检测的操作步骤。 

9.5 校准：校准品的使用方法、注意事项、校准曲线的绘

制方法。对需专用仪器的产品，应注明推荐的仪器校准周期。 

9.6 质量控制：质控品的使用方法、对质控结果的必要解

释以及推荐的质控周期等。 

9.7 结果计算：对于手工/半自动仪器，说明校准曲线拟

合方式及结果计算方法。 

10.【参考区间】 

应按照不同性别及女性生理周期，分别说明常用样本类

型的参考区间，并简要说明参考区间的确定方法。建议注明



“由于地理、人种、性别和年龄等差异，建议各实验室建立自

己的参考区间”。 

11.【检验结果的解释】 

11.1 应对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进行合理的解释。 

11.2 明确有可能存在引起样本浓度升高及降低因素，并

说明在何种条件下需要进行确认试验，以及在确认试验时，

对待测样本可能采取的优化条件等进行详述。 

11.3 如样本浓度超出线性范围后，若申请人声称样本可

可稀释后检测，应明确样本最大可稀释倍数及稀释液种类。 

12.【检验方法局限性】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12.1 本试剂的检测结果仅供参考，不能单独作为确诊或

排除病例的依据，对患者的临床管理应结合其症状/体征、病

史、其他实验室检查及治疗反应等情况综合考虑。 

12.2 干扰物质及钩状效应（如适用）对检测结果的影响。

明确干扰物对测定的影响，同时列出干扰物的具体浓度，不

应使用模糊的描述方式。明示出现钩状效应时促卵泡生成素

的最低浓度，或浓度达到一定数值时未发生钩状效应。 

13.【产品性能指标】详述以下性能指标： 

至少应包括：检出限、线性、准确度、精密度（批内精

密度、批间精密度）、特异性。 

14.【注意事项】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14.1 如使用冰箱中冷藏保存的检测试剂建议检测前应从

冰箱内取出，恢复至室温再打开使用，否则会影响检测结果。 

14.2 有关试验操作、样本保存及处理等其他注意事项。 

14.3 采用不同厂家及不同方法学的试剂检测所得结果不

应直接相互比较，以免造成错误的医学解释，建议实验室在



发给临床医生的检测报告中注明所用试剂特征（如参考区间

或方法学）。 

14.4 有关人源组分（如有）的警告，如：试剂内质控品

或其他可能含有人源物质的组分，虽已经通过了 HBsAg、

HIV1/2-Ab、HCV-Ab 等项目的检测，但截至目前，没有任何

一项检测可以确保绝对安全，故仍应将这些组分作为潜在传

染源对待。提示对于潜在传染源的处理方式。 

14.5 对所有样本和反应废弃物都视为传染源进行处理。 

14.6 对于动物源性组分，应给出具有潜在感染性的警告。 

    三、审查关注点 

（一）技术要求中性能指标的设定及检验方法是否符

合相关行业标准的要求；技术要求的格式是否符合《医疗器

械产品技术要求编写指导原则》（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局通告 2014 年第 9 号）的相关规定。 

（二）FSH 预期值呈现性别、女性不同生理周期差异，

在参考区间的确立/验证过程中是否予以体现，样本生理周期

确定的依据是否科学合理。 

（三）试剂（盒）的稳定性研究方法是否合理，稳定性

结论是否和说明书声称一致。 

（四）FSH 被测物质在体内有同功异构结构，临床试验

对比试剂尽可能选择与考核试剂具有相同溯源性的。临床试

验采用的样本类型及病例是否满足试剂（盒）声称的预期用

途，样本量及临床研究单位的选择、统计方法及研究结果、

临床方案及报告撰写的格式等是否符合《体外诊断试剂临床

试验技术指导原则》（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通告 2014

年第 16 号）对相关内容的规定。 



（五）由于促卵泡生成素与促黄体生成素（LH）、促甲

状腺激素（TSH）、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结构类似，

建议临床试验过程中可适当入组一些早孕及甲减等疾病的

样本。 

（六）说明书中预期用途、储存条件及有效期、检验方

法、参考区间、产品性能指标等描述应分别与临床研究资料、

稳定性研究资料、参考区间研究资料、分析性能评估资料的

研究结论相一致。 

（七）定量荧光免疫层析的产品可根据产品方法学特

点选取适宜的试验方法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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